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京 01 民终 7249 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女，1963 年 1 月 20 日出

生，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孙某之夫），住北京市昌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某，男，1975 年 2 月 27 日出

生，住北京市昌平区。

上诉人孙某因与被上诉人荆某隐私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

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14 民初 29114 号民事判决，向

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2 年 8月 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支持孙某要求

拆除智能门锁的请求；3.支持孙某关于删除摄像设备内所存储

的涉及孙某影像信息的请求；4.支持孙某要求道歉的请求。事

实和理由：一、两家房屋为一梯两户，大门正对，两门相距

（楼道宽度）2.29 米。荆某在自家大门安装智能门锁，该智能

门锁装有摄像头，具有自动感应启动、人脸扫描识别、抓拍监

控存储功能，安装方向正对孙某住宅大门，孙某及家人出入行

踪及开门时部分室内位置均在其拍摄范围内，孙某及家人个人

隐私受到侵害，居住安宁受到侵扰。该智能门锁由荆某所有，

其产品性能的相关证据应由荆某提供，孙某对此没有举证责

任。一审调解方案就是拆除智能门锁的监控摄像拍照和存储功

能，法官在庭前调解时也提出拆除智能门锁。一审判决中认定

“该智能门锁虽存在摄像及存储功能，但该功能非监控功能，

且其抓拍存储功能仅在密码输入错误时启动”与事实不符，也

与智能门锁使用手册描述不符。二、电子猫眼和智能门锁摄像



设备具有自动存储功能，孙某无法获取其存储的影像信息，案

件审理中法官应进行调查核实，举证责任不在孙某，不应以孙

某未举证为由驳回其请求。三、一审判决判令荆某拆除电子猫

眼和拉帘，认定其行为侵权，对孙某日常出行、出入电梯、使

用防火楼梯造成不便，荆某应向孙某道歉。

荆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孙某的上诉请求。虽然

摄像头对着对方大门，但摄像头捕捉的是有实施行为的人，而

且做了加帘处理，不构成侵权。

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荆某拆除安装在自家大

门上正对孙某家大门的监控摄像设备，删除监控摄像设备内存

储的涉及孙某的影像信息，停止侵权；2.判令荆某拆除在两户

之间楼道公共区域安装的拉帘，排除妨害，恢复原状；3.判令

荆某就侵权行为向孙某道歉；4.判令荆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与荆某均居住于昌平区×××

层，该层为一梯两户，孙某居东侧的为×××01 室，荆某居西

侧为×××02 室，两家入户门东西相对，相距约 2.29 米，中

间为楼道，楼道南端为电梯，北端为楼梯，该楼道有荆某安装

的南北向的可拉动的帘子，该帘子长约 2.7 米、高约 2.06 米，

帘子下端距离地面约 0.57 米。荆某在其房屋入户门的猫眼处安

装电子猫眼摄像头，该电子猫眼内侧（屋内）有长约 5 厘米、

宽约 3.5 厘米的显示屏一块，此外，该门的门锁已更换为智能

门锁，门锁上亦有显示屏。经现场勘验，自荆某家门内的猫眼

显示屏，可以看到孙某家的大门处，智能门锁内置有摄像头，

现场激活后可以看到孙某家大门的上半部分。现孙某因上述电

子猫眼及门锁涉及侵犯隐私，双方发生纠纷。



庭审中，孙某认为猫眼摄像头的拍摄功能可以随时开启，

且荆某安装的帘子既侵犯其活动空间又影响消防安全，电子门

锁是感应的，其在出门时显示屏就会亮起进行抓拍和存储。荆

某表示，自己将原有猫眼拆除后安装的智能猫眼，但并未存储

孙某的影像资料，同时自己的电子门锁也没有监控功能，上面

的摄像头也是为了用于人脸识别开锁的，而且只有在门锁密码

输入错误超过一定次数后才会启动抓拍功能，平时不会主动拍

摄。

此外，根据孙某提交的 E9 人脸识别智能锁说明书（以下简

称门锁说明书），该锁的开锁方式有五种，分别为：面部识别

（有效距离 40 厘米至 80 厘米、比对验证距离 40 厘米至 100 厘

米）、掌脉识别、指纹识别、密码和 IC 卡，关于该智能门锁的

抓拍功能，在门锁说明书第七项系统设置中记述：“7.5 抓拍

设置，1、系统默认有抓拍功能，不需要进入系统机器设置内选

择抓拍设置，“是”或“否”。2、按照第四点方法进入操作系

统，选择高级设置“机器设置”，选择“抓拍”，并按“#”确

认选择，按“2”和“8”可以选择打开或者关闭该功能。3、开

机状态下：连续比对 10 次人脸或手掌，系统提示启动监控；刷

卡 4 次或密码输入 4 次，系统提示启动监控；指纹验证 6 次，

系统提示启动监控。”荆某认可该门锁说明书，但表示平时仅

从其门前经过门锁不会启动抓拍功能。

一审法院认为，隐私权系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

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

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公民进出住宅的信息，与家庭

和财产安全、私人生活习惯等高度关联，应视为具有隐私性质

的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荆某家

的门口系孙某出入家门的必经之地，荆某安装在门外的智能猫



眼带有摄像功能，可对孙某出入住宅的信息，包括出行人员、

出行规律、访客来往等活动信息进行拍摄，上述信息与私人的

生活习惯以及家庭、财产的安全等直接关联，具有一定的私密

性，应属于法律规定的隐私权的范畴，故应受法律保护。对于

孙某的各项主张，一审法院分述如下：一、孙某主张的拆除智

能猫眼设备、停止侵权的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

持，荆某关于该智能猫眼未启动自动拍摄功能故不侵害孙某隐

私权的辩解，一审法院认为该智能猫眼所拍摄的属于公共区

域，且其存在自动拍摄功能，对孙某的私人生活及心理构成不

安定因素，影响其生活安宁，故该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孙某主张的拆除智能门锁一节，根据双方认可的门锁

说明书，该智能门锁虽存在摄像及存储功能，但该功能非监控

功能，且其抓拍存储功能仅在密码输入错误时启动，故该主张

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孙某主张的删除所

存储的信息一项，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

孙某主张的拆除拉帘一节，为减少当事人诉累，一审法院在本

案中一并处理，荆某虽辩称此举系为解决孙某所担心的智能猫

眼拍摄问题所实施，但一审法院认为该拉帘设置于公共区域，

且对孙某的日常出行、出入电梯造成不便，同时对于双方使用

防火楼梯也造成不便，故该拉帘应予以拆除，荆某此举措施不

当，对其辩解不予采纳；五、孙某主张的赔礼道歉等请求，不

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

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

定，判决：一、荆某拆除其安装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02

室入户门上的智能猫眼设备，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二、

荆某拆除安装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02 室与北京市昌平区



×××01 室之间的楼道内的拉帘，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

三、驳回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补充查明，双方均认可的门锁说明书第 5 页载明：2.2

前面板（从上至下依次）第一排：红外线灯、彩色摄像头、黑

白摄像头；第二排：显示屏幕；第三排：密码区；第四排：刷

卡区；第五排：上锁键；第六排：钥匙孔；第七排：应急电

源。2.3 后面板功能键（从上至下依次）第一排：锂电池；第

二排：开门把手；第三排：应急机械开门旋钮；第四排：关锁

键；第五排：开锁键。第 6 页载明：三、识别使用方法 3.1 面

部识别正确使用方法 1、脸部应该处于屏幕正中；2、有效距离

40cm-80cm，比对验证距离 40cm-100cm；3、注册人脸，采集时

需要进行 8 次扫描面部，采集期间请保持正确的姿势，扫描白

框出现在面部正中，开始采集面部数据，采集时可以前后移动

采集（使用更灵敏），同时显示屏幕下方会出现绿色进度条。

第 8 页载明：四、进入操作系统 1、触摸密码区面部，唤醒系

统开机（用人体感应也能唤醒系统）。重要提示：开锁方式：

人脸、手掌（掌静脉）、指纹、IC 卡、密码、手机远程密钥、

钥匙、一键开锁。存储容量：100 张人脸、100 个手掌、100 个

IC 卡、100 个指纹、100 个密码。开锁记录：10000。第 14 页

载明：7.5 抓拍设置注：抓拍的照片可存储 120 张（存满后，

每拍一张新的照片进来，会自动清除掉最前面的第一张照

片）。第 15 页载明：八、信息查询 8.3 全部容量 1、按照第四

点方法进入操作系统，选择“高级设置”，选择“机器设

置”，选择“全部容量”（该功能可查询用户录入信息以及开

锁记录等全部容量）。第 16 页载明：8.5 抓拍查看 1、按照第



四点方法进入操作系统，选择“高级设置”，选择“抓拍查

看”（该功能可查看非法开门被抓拍图像）；8.7 清除照片 1、

按照第四点方法进入操作系统，选择“高级设置”，选择“清

除照片”（该功能可将被抓拍图像全部删除）；8.8 感应启动

1、按照第四点方法进入操作系统，选择“感应启动”，并按

“#”确认；2、感应开启是通过红外探测身体唤醒机器，感应

距离 50cm 左右；3、系统默认感应开启为“是”，不需要此功

能，设置为“否”。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答辩意见，本

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荆某家智能门锁抓拍图像是否侵犯孙

某隐私权；二、荆某家智能门锁人体感应是否侵犯孙某隐私

权；三、荆某是否需要拆除智能门锁、删除摄像设备内所存储

的涉及孙某影像信息、赔礼道歉。本院分别予以评析。

一、荆某家智能门锁抓拍图像是否侵犯孙某隐私权

对于智能门锁抓拍图像是否侵犯孙某隐私权的问题，本院

主要从智能门锁抓拍图像的方式、内容、目的三个角度进行分

析。

首先，智能门锁抓拍图像的方式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

抓拍功能正常运转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系统开启抓拍功

能；二是人脸、手掌、刷卡、密码、指纹多次验证错误。在人

体感应功能关闭的情况下，只有触碰智能门锁尝试开锁才能引

发抓拍。孙某家人进出家门、坐电梯、走楼梯等在 10 层公共区

域活动不会被摄像头抓拍。

其次，智能门锁抓拍图像的内容主要是开锁人的头像，而

非孙某家图像。触碰智能门锁才会引发摄像头抓拍，一般情况

下，开锁人在智能门锁摄像头和孙某家入户门之间，开锁人会

起到一定的遮挡作用，摄像头抓拍形成的图像不会过多涉及孙



某家。从方向上看，智能门锁激活后可以看到孙某家大门的上

半部分，即便拍照时碰巧遇到孙某家开门，这种抓拍的概率较

低，尚不足以认定构成对孙某隐私权的侵犯。

再次，智能门锁抓拍图像的目的主要是安全防御，而非图

像采集。抓拍功能主要是防止有人恶意开启或破坏门锁，抓拍

前会有监控提示，明确告知恶意人员有监控，警示、劝阻恶意

人员停止企图进入室内或破坏门锁的活动。抓拍功能留存的图

片主要是留存开锁人信息，为后续的维护个人权益提供线索。

虽然抓拍的图像内容可能涉及公共区域信息，但是，抓拍图像

的目的不是为了采集信息、恶意收集他人隐私。

因此，荆某家智能门锁抓拍功能系被动启动，抓拍内容主

要是开锁人图像，目的主要是安全防护，该功能不侵犯孙某隐

私权。

二、荆某家智能门锁人体感应是否侵犯孙某隐私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

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

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

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

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电话、

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

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

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

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本案中，荆

某家智能门锁感应系统可以开启或关闭，在关闭状态下，智能

门锁无法感应门外人体信息，此时不侵犯孙某隐私权。但是，



在开启状态下，智能门锁是否侵犯孙某的隐私权，关键是判定

感应系统是否侵害孙某的私人生活安宁、是否侵扰孙某的私密

空间。

人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有时需要社会交往，有时希望个

人独处。在个人独处时，大部分人都希望安静恬淡、不被打

扰，享受属于个人的时光。绝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自己的行动轨

迹被记录、自己的生活被监控、自己的房屋被监视。哪怕仅仅

是存在被监控的可能，也会引发人们内心的不安、精神的紧张

和心理的恐惧。

首先，智能门锁可能记录孙某家人出入家门信息。根据一

审法院现场勘察情况可知，电梯位于楼道公共区域中间部位，

电梯按钮在电梯西侧、偏向荆某家入户门。楼梯上下行通道在

电梯对面。智能门锁感应的有效距离是 0.5 米左右。在感应功

能开启的情况下，孙某家人无论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都有可

能会触发荆某家智能门锁感应功能，引起智能门锁进入开锁比

对程序，智能门锁会记录开锁时间。对于孙某家人来说，出入

家门信息属于不愿被他人了解的个人隐私。

其次，智能门锁感应功能可能导致孙某家人不安。智能门

锁自动感知人体信息，自行启动摄像头拍摄程序，智能门锁屏

幕会显示楼道及孙某家入户门上半部分图像。孙某家人无论是

进出家门还是进出电梯，都可能碰到门口的摄像头启动，同时

伴随着摄像头灯光亮起、智能门锁屏幕显示孙某家人图像。从

常情常理看，无论是谁，家门口频繁启动的摄像头都会让人处

于不安之中。

因此，在感应功能开启的情况下，荆某家智能门锁感应系

统可能会记录孙某家人出入信息，让孙某家人处于一种被监控

的状态，侵害孙某家人正常生活的安宁，侵害孙某隐私权。而



在智能门锁感应系统关闭的状态下，智能门锁不主动开始摄像

头拍照功能，不自动开始人脸识别功能，不侵害孙某隐私权。

本院已向双方释明，荆某应关闭智能门锁感应功能，不得擅自

开启感应功能，否则构成对孙某隐私权的侵害。

三、荆某是否需要拆除智能门锁、删除摄像设备内所存储

的涉及孙某影像信息、赔礼道歉

关于拆除智能门锁，前已述及，荆某家智能门锁抓拍功能

系被动启动，抓拍内容主要是开锁人图像，目的主要是安全防

护，该功能不侵犯孙某隐私权。本案中，荆某家智能门锁感应

启动功能侵害孙某隐私权，应予关闭。在智能门锁感应功能关

闭的情况下，不侵害孙某隐私权，即无拆除之必要，还可保留

智能门锁的其他功能，故本院对孙某拆除智能门锁的上诉请求

不予支持。

关于删除摄像设备内所存储的涉及孙某影像信息，根据门

锁说明书记载，智能门锁人体感应和人脸识别不会存储图像资

料，仅在多次开锁失败后智能门锁才会留存图像资料，如前文

所述，智能门锁抓拍监控一般不会侵害孙某隐私权。孙某未提

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摄像设备内存储的涉及其影像信息侵害其

隐私权，故本院对孙某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赔礼道歉一节，荆某并非故意侵害孙某隐私权，并且

采取了一定的方式降低损害，虽然拉帘的方式不妥，但可以反

映出荆某的主观意图，荆某意在减少对孙某隐私权的干扰和影

响，故对孙某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本院需要指出的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

门”，善待邻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在双方同住一

层，而且一层只有两家，实属难得的缘分，双方本应倍加珍

惜，努力呵护，邻居之间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现因智能猫眼



和智能门锁一事闹出别扭，日日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实不可

取。希望双方在法院释明道理后，能找机会重归和平，友好相

处。

综上所述，孙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事实认定

不全，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第一千零三十三条、第一千一百

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

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14 民初

29114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二、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14 民初

29114 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荆某关闭其安装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02 室入户

门上智能门锁的感应启动功能，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

四、驳回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150 元，由孙某负担 75 元（已交纳），荆

某负担 75 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

150 元，由孙某负担 75 元（已交纳），荆某负担 75 元（本判

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锐

审 判 员 刘 婷

审 判 员 姚志伟

二〇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胡保峰

书 记 员 范慧娟


